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金簡字第110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楊斯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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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

偵字第4766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裁定逕以簡易判決處

刑，並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甲○○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期約對價而無正

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

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

甲○○基於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犯

意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許，與真實身分不詳成年人士（下稱

某甲）約定每提供1帳戶即可取得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之對

價，並依某甲之指示，將其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

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稱本案帳戶）之提款卡、密碼，放

置於臺南火車站之置物櫃，供某甲所屬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

員取得該等帳戶資料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本院訊問程序中坦承不諱

（見本院卷第123頁），核與證人張佑任（見警卷第9至17

頁）、周冠丞（見警卷第21至43頁）於警詢中證述相符，並

有被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（見警卷第29至43

頁）、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（見警卷第45頁）等資料在

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。

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本案犯行足堪認定，應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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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科。

二、論罪部分：

　㈠被告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，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

11300068971號令於113年7月31日公布，於同年8月2日施

行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於修正後移列於同法第22條，惟

其行為、處罰範圍及刑罰效果均未變更，不生比較新舊法之

問題，故逕適用裁判時法。

　㈡核被告所為，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期

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罪。

三、量刑審酌理由：

　　審酌被告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，容任他人從事不法使

用，促成他人得將本案帳戶用以危害刑事司法追訴犯罪、保

全犯罪所得等刑罰權實現之利益，所生危害並非輕微。除上

開犯罪情狀外，被告仍有以下一般情狀可資審酌：⒈被告犯

後於本院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可資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因

素（至其偵查中並未坦承之情形，應作為其認罪折讓程度之

評價依據）；⒉被告本案行為前，曾因交付金融帳戶，於10

2年間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幫助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

刑確定等情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（見

本院卷第13至16頁），已非初犯，其責任刑方面欠缺折讓、

減輕之空間，不宜如初犯者從輕量處；⒊被告具大學肄業之

智識程度、未婚、無未成年子女、須扶養母親、目前在物流

中心從事理貨員、月收入約3萬元、家庭經濟狀況勉持之學

經歷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業經被告陳明在卷（見本院卷

第123頁）。綜合卷內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

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

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

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許育銓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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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  林育賢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
由(須附繕本)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

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品穎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。

二、交付、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3個以上。

三、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

後，5年以內再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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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金簡字第11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楊斯惟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766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裁定逕以簡易判決處刑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甲○○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
甲○○基於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許，與真實身分不詳成年人士（下稱某甲）約定每提供1帳戶即可取得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之對價，並依某甲之指示，將其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稱本案帳戶）之提款卡、密碼，放置於臺南火車站之置物櫃，供某甲所屬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取得該等帳戶資料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本院訊問程序中坦承不諱（見本院卷第123頁），核與證人張佑任（見警卷第9至17頁）、周冠丞（見警卷第21至43頁）於警詢中證述相符，並有被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（見警卷第29至43頁）、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（見警卷第45頁）等資料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。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本案犯行足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二、論罪部分：
　㈠被告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，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於113年7月31日公布，於同年8月2日施行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於修正後移列於同法第22條，惟其行為、處罰範圍及刑罰效果均未變更，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，故逕適用裁判時法。
　㈡核被告所為，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罪。
三、量刑審酌理由：
　　審酌被告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，容任他人從事不法使用，促成他人得將本案帳戶用以危害刑事司法追訴犯罪、保全犯罪所得等刑罰權實現之利益，所生危害並非輕微。除上開犯罪情狀外，被告仍有以下一般情狀可資審酌：⒈被告犯後於本院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可資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因素（至其偵查中並未坦承之情形，應作為其認罪折讓程度之評價依據）；⒉被告本案行為前，曾因交付金融帳戶，於102年間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幫助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等情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（見本院卷第13至16頁），已非初犯，其責任刑方面欠缺折讓、減輕之空間，不宜如初犯者從輕量處；⒊被告具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、未婚、無未成年子女、須扶養母親、目前在物流中心從事理貨員、月收入約3萬元、家庭經濟狀況勉持之學經歷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業經被告陳明在卷（見本院卷第123頁）。綜合卷內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許育銓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  林育賢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(須附繕本)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品穎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。
二、交付、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3個以上。
三、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後，5年以內再犯。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金簡字第110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楊斯惟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
偵字第4766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裁定逕以簡易判決處刑
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甲○○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期約對價而無正當
理由提供金融帳戶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
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
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
甲○○基於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犯意
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許，與真實身分不詳成年人士（下稱某
甲）約定每提供1帳戶即可取得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之對價，
並依某甲之指示，將其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-00
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稱本案帳戶）之提款卡、密碼，放置於
臺南火車站之置物櫃，供某甲所屬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取
得該等帳戶資料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本院訊問程序中坦承不諱（
    見本院卷第123頁），核與證人張佑任（見警卷第9至17頁）
    、周冠丞（見警卷第21至43頁）於警詢中證述相符，並有被
    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（見警卷第29至43頁）
    、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（見警卷第45頁）等資料在卷可
    稽，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。綜上
    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本案犯行足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
    。
二、論罪部分：
　㈠被告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，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
    1300068971號令於113年7月31日公布，於同年8月2日施行。
    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於修正後移列於同法第22條，惟其行
    為、處罰範圍及刑罰效果均未變更，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
    ，故逕適用裁判時法。
　㈡核被告所為，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期
    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罪。
三、量刑審酌理由：
　　審酌被告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，容任他人從事不法使用
    ，促成他人得將本案帳戶用以危害刑事司法追訴犯罪、保全
    犯罪所得等刑罰權實現之利益，所生危害並非輕微。除上開
    犯罪情狀外，被告仍有以下一般情狀可資審酌：⒈被告犯後
    於本院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可資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因素
    （至其偵查中並未坦承之情形，應作為其認罪折讓程度之評
    價依據）；⒉被告本案行為前，曾因交付金融帳戶，於102年
    間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幫助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確
    定等情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（見本院
    卷第13至16頁），已非初犯，其責任刑方面欠缺折讓、減輕
    之空間，不宜如初犯者從輕量處；⒊被告具大學肄業之智識
    程度、未婚、無未成年子女、須扶養母親、目前在物流中心
    從事理貨員、月收入約3萬元、家庭經濟狀況勉持之學經歷
    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業經被告陳明在卷（見本院卷第12
    3頁）。綜合卷內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
    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
    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
    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許育銓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  林育賢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由(須附繕本)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
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品穎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。
二、交付、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3個以上。
三、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
    後，5年以內再犯。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金簡字第110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楊斯惟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766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裁定逕以簡易判決處刑，並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甲○○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罪，處有期徒刑貳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
甲○○基於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許，與真實身分不詳成年人士（下稱某甲）約定每提供1帳戶即可取得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之對價，並依某甲之指示，將其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（下稱本案帳戶）之提款卡、密碼，放置於臺南火車站之置物櫃，供某甲所屬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取得該等帳戶資料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甲○○於本院訊問程序中坦承不諱（見本院卷第123頁），核與證人張佑任（見警卷第9至17頁）、周冠丞（見警卷第21至43頁）於警詢中證述相符，並有被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（見警卷第29至43頁）、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（見警卷第45頁）等資料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堪以採信。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本案犯行足堪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二、論罪部分：
　㈠被告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，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於113年7月31日公布，於同年8月2日施行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於修正後移列於同法第22條，惟其行為、處罰範圍及刑罰效果均未變更，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，故逕適用裁判時法。
　㈡核被告所為，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之期約對價而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罪。
三、量刑審酌理由：
　　審酌被告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，容任他人從事不法使用，促成他人得將本案帳戶用以危害刑事司法追訴犯罪、保全犯罪所得等刑罰權實現之利益，所生危害並非輕微。除上開犯罪情狀外，被告仍有以下一般情狀可資審酌：⒈被告犯後於本院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可資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因素（至其偵查中並未坦承之情形，應作為其認罪折讓程度之評價依據）；⒉被告本案行為前，曾因交付金融帳戶，於102年間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幫助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等情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（見本院卷第13至16頁），已非初犯，其責任刑方面欠缺折讓、減輕之空間，不宜如初犯者從輕量處；⒊被告具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、未婚、無未成年子女、須扶養母親、目前在物流中心從事理貨員、月收入約3萬元、家庭經濟狀況勉持之學經歷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，業經被告陳明在卷（見本院卷第123頁）。綜合卷內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許育銓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  林育賢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(須附繕本)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品穎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。
二、交付、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3個以上。
三、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後，5年以內再犯。


